
晋政灵〔2019〕55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关于转发《晋江市土地卫片监测与
防控新增“两违”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工作点、各社区、各有关单位：

现将《晋江市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方案》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2019年5月17日        
晋江市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方案

2014年全省“两违”综合治理以来，我市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中央、省、泉州市关于“两违”综合整治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从长效机制上构建、从发现源头上抓起，建立卫星遥感影像底图，应用卫星影像技术治理“两违”，实行全区域“卫星影像数据一月一拍一采集”，全面遏制新增“两违”现象。经研究，制定如下方案：

一、健全机制

（一）建立巡查、发现、核实、制止和报告机制

1.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镇（街道）、社区（村）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两违”巡查负有直接责任，要加大巡查频次和密度，立足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强化源头预防、源头治理，实现新增“两违”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2.建立巡查发现网格。（1）属地网格：各镇（街道）要以村（社区）为单位建立网格，建立片（点）领导、驻村（社区）干部、村（社区）主干巡查、制止“两违”工作责任制，有物业服务企业进驻的住宅小区单列作为一个网格。各镇（街道）、社区（村）网格第一责任人分别由各镇（街道）主要领导、社区（村）主干担任，物业小区网格第一责任人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担任，相关人员为具体责任人。（2）部门网格：自然资源、交通、水利、林业、城市管理等部门建立巡查网格，第一责任人由部门主要领导担任，相关人员为具体责任人，定期对责任区域进行巡查。各镇（街道）、市直相关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要将确定的网格责任人、责任区域等情况上报市治违办，市治违办收集汇总后建立网格防控数据库。

3.及时发现、核实、制止和报告。（1）社区（村）、有物业服务企业进驻的住宅小区网格具体责任人每日对辖区进行巡查，发现在建项目应即时上报各镇（街道）治违办。各镇（街道）治违办在接到报告后3小时内组织核查，对违反土地和规划方面违法建设应立即制止，所属国土资源管理所和城市管理基层中队要联合执法，并分别报送自然资源、城市管理部门和市治违办；涉及交通、林业、水利等方面的违法建设，各镇（街道）在接到报告后3小时内报相关市直有关单位核查，并报市治违办。（2）各镇（街道）治违办每日核查社区（村）、物业服务企业上报的在建项目，并加强对辖区进行巡查，发现新增“两违”，立即制止并报市直有关单位和市治违办。（3）市直有关单位巡查发现属本职责范围内新增“两违”，应立即制止，并报市治违办；对不属于本职责范围内“两违”要及时移送市直有关单位，并抄送市治违办。

（二）健全查处和拆除机制

1.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是本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增“两违”综合治理的责任和实施主体，在市直有关单位的配合下，组织人员和物资开展辖区内“两违”建筑的拆除行动。市直有关单位、各镇（街道）依据各自职权对查实的新增“两违”，立即向当事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启动“即查即拆”程序，3日内整改到位，并将处置情况报市治违办。

2.涉及职能交叉、区域交叉等新增“两违”案件由市治违办组织协调市直有关单位实施查处。

3.属于应当拆除的新增“两违”必须全部拆除到位、恢复原状，方可核销结案。

4.在查处“两违”过程中，市直有关单位应牵头、各镇（街道）配合，多措并举，强化新增“两违”制止查处，综合应用限制办理许可、冻结产权和不予供水、供电等措施。

二、落实措施

（一）全面监测

市治违办、自然资源局牵头采取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卫星遥感影像底图，应用卫星影像技术治理“两违”。

1.监测频率。以2018年年底晋江市遥感影像底图为基础，实行全区域一月一拍一采集。
2.监测范围。全市19个镇（街道）及经济开发区，约649平方公里。
3.监测精度。面积变化10平方米以上，高度改变1.5米以上。
（二）任务交办

市治违办、自然资源局利用每期获取的影像图与上期影像进行对比，发现并提取全市面积变化10平方米以上、高度改变1.5米以上新增占地、建设等疑似变化卫片图斑信息，每月由市治违办通过内网下发至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三）自查整改

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在接到市治违办下发的卫片图斑后，应立即组织人员逐宗核对，并在下发后30天内向市治违办反馈工作开展情况。其中，对属于新增“两违”的，要立即组织予以拆除，并向市治违办报送拆除前后对比图片；对不属于“两违”的，要在下发后15天内将卫片监测图斑明细及相关情况作出说明，经分管领导签字后报送至市治违办。

（四）核查销号

市治违办联合公安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城市管理局等部门组成专项督查小组，对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卫片图斑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建立销号制度。对属于新增“两违”的，依据下列标准核销结案：

1.开挖基础应回填至恢复原貌；

2.违法占地基础施工应对基础实施摧毁式拆除；

3.主体施工应全部实施主体结构摧毁式拆除；

4.违法加层应将四周墙体及内墙全部拆除。

对未拆除到位的对象，市治违办向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下发督查整改通知书，责令整改到位，直至核销结案。

三、通报追责

（一）组织约谈

市治违办召开治违办主任会议，由专项督查小组汇报督查情况，将督查结果形成通报文件，同时根据卫片系数计算公式，分析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每月（季度、年度）新增“两违”卫片系数排名情况，汇总上报市“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各镇（街道）卫片系数计算公式：镇（街道）新增“两违”卫片面积（扣减已拆除整改或不属于“两违”卫片部分）÷镇（街道）地域面积×10000。

其中，季度镇（街道）新增“两违”卫片系数位列晋江后三位的，由市政府治违分管领导约谈镇（街道）分管领导；

年度镇（街道）新增“两违”卫片系数位列晋江后三位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约谈镇（街道）主要领导。

（二）绩效考评

市治违办每月汇总通报全市卫片图斑整改与新增“两违”巡查处置情况，依据《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两违”综合治理工作考核规定>（试行）》（晋委办发〔2016〕9号）进行考评计分，结果纳入年度治违考核和部门年度绩效考评。

（三）效能督查

市治违办开展履职督查，对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在土地卫片监测与防控新增“两违”工作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履职不到位的，提交市政府，给予效能处理。

    附件：1.晋江市“两违”日常巡查报告登记表

          2.晋江市防控新增“两违”处置流程及标准

          3.灵源街道防控新增“两违”网格化机制责任人表

附件1
晋江市“两违”日常巡查报告登记表

单位：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镇(街道）
	村（社区）
	建设
业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建设地址
	首次
巡查
时间
	首次巡查建设状态
	是否立案
	违建类型
	审（签）批情况
	建设类型
	占
地 面
积
㎡
	结构质式
	当前建
设状态
	查处情况
	拆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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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违建类型：①一般违建;②未按审批建设的危房翻建（即超层或超面积建设）；③未按审批建设的农村宅基地建设（即超层或超面积建设）；④小区违建；⑤镇（街
  道）签批同意建设（应具有单位公章并明确建设层数和占地面积）；⑥商业项目（查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性质）；⑦工业项目；⑧公共建设项目；⑨其
  他未按审批建设的建筑；⑩生态流域周边违章建筑（若选择⑩的话，请在备注栏里备注下哪条流域）                                                                                                                                                                                                                                                               2.建设类型：①新建（新占地建设）、②改建（拆除原建筑后建设）、③扩建（原有建筑超层或超面积建设）。                                                           3.结构质式：①框架；②砖混；③临时搭盖。                                                                                                        
4.报送时间：①每天下午报送当日违法建设巡查报告登记表（简称“报表”）；②每月5日前报送本月的报表；③每年元月5日前报送上一年度报表。


村（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巡查人员：                         驻村（社区）干部：                 镇（街道）治违办分管领导：
附件2
晋江市防控新增“两违”处置流程及标准
一、属地网格处置流程
















二、部门网格处置流程









三、“两违”处置标准

1.开挖基础应回填至恢复原貌；

2.违法占地基础施工应对基础实施摧毁式拆除；

3.主体施工应全部实施主体结构摧毁式拆除；

4.违法加层应将四周墙体拆及内墙全部拆除;

附件3
晋江市（灵源街道）防控新增
“两违”网格化机制责任人表

	岗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镇（街道）负责人
	陈高攀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15960556777

	镇（街道）责任人
	张小鹏
	党工委副书记
	18859989898

	镇（街道）责任人
	许文宣
	办事处副主任
	13505955159

	灵水点点长
	陈金元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15960557899

	灵
水
社
区
	负责人
	吴我省
	社区书记
	15906092999

	
	责任人
	王云相
	下村干部
	13905073808

	
	第一责任人
	吴我聪
	辖区巡查人员
	15880813777

	
	灵秀家园小区
	张虹
	企业责任人
	18120668866

	
	
	蔡秀英
	具体责任人
	13107884490

	曾
林
社
区
	负责人
	吴国州
	社区主任
	13905068528

	
	责任人
	洪文顿
	下村干部
	13600743939

	
	第一责任人
	吴清芸
	辖区巡查人员
	13774844090

	
	曾林安置房小区责任人
	曾永峰
	企业责任人
	18065367777

	
	
	李天续
	具体责任人
	13675969369

	山后点点长
	许天苔
	办事处副主任
	13313837583

	大
山
后
社
区
	负责人
	王华荣
王文艺
	社区书记
社区主任
	13599709388
18016536333

	
	责任人
	庄文华
	下村干部
	13365986969

	
	第一责任人
	王永成
	辖区巡查人员
	15759575700

	大
布
林
社
区
	负责人
	李长庆
许阿山
	社区书记
社区主任
	13506055558
13400805559

	
	责任人
	张炳聪
	下村干部
	13905079697

	
	第一责任人
	李幸通
	辖区巡查人员
	13959843367

	小
布
林
社
区
	负责人
	王天胎
	社区书记
	15396552978

	
	责任人
	李少英
	下村干部
	13559527477

	
	第一责任人
	王鸿江
	辖区巡查人员
	18900342777

	英塘点点长
	柯志力
	办事处副主任
	13505909055

	英
塘
社
区
	负责人
	翁水獭
翁温答
	社区书记
社区主任
	13960322877
13295908788

	
	责任人
	吴东旭
	下村干部
	13505021969

	
	第一责任人
	翁振川
	辖区巡查人员
	18359596292

	林
格
社
区
	负责人
	杨文质
	社区书记
	13860751444

	
	责任人
	卢祖怀
	下村干部
	13808510292

	
	第一责任人
	杨建龙
	辖区巡查人员
	13559053958

	小
浯
塘
社
区
	负责人
	李元色
	社区主任
	13506052511

	
	责任人
	李伟金
	下村干部
	13799502288

	
	第一责任人
	李文焕
	辖区巡查人员
	13358577999

	
	小浯塘安置房小区责任人
	李炎欢
	企业责任人
	18965688099

	
	
	王光跃
	具体责任人
	18965688099

	林口点点长
	蔡文习
	党工委秘书
	13600755411

	林
口
社
区
	负责人
	柯兴元
	社区主任
	18859986666

	
	责任人
	陈永基
	下村干部
	13505021891

	
	第一责任人
	柯建力
	辖区巡查人员
	15905076502

	
	林口安置房小区责任人
	李炎欢
	企业责任人
	18965688099

	
	
	王光跃
	具体责任人
	18965688099

	张
前
社
区
	负责人
	何贤添
	社区主任
	17359981998

	
	责任人
	许栋梁
	下村干部
	13905089503

	
	第一责任人
	何良卿
	辖区巡查人员
	13505907375

	
	安置房小区责任人
	
	企业责任人
	

	
	
	何文举
	具体责任人
	18859592020

	国土负责人
	林林
	国土所所长
	15959855388

	城市管理负责人
	蔡宗愿
	城市管理中队长
	13559047256


  晋江市灵源街道党政办                     2019年5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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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内报送





3小时内报送





组织自然资源所、城市管理中队、城（村）建办进行初步核查





3小时内





镇（街道）治违办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并上报





社区（村）网格责任人





物业服务企业





自然资源所








城市管理中队





城（村）建办





海域保护区





3小时内报送





未取得土地手续





林地控制区





公路控制区





未取得规划手续





取得土地手续








城市管理中队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市交通运输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市水利局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自然资源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镇（街道）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市水利局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不符合标准返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市治违办组织人员按“两违”案件处置标准进行核查





符合标准





结案





市林业和园林部门网格责任人





市交通运输部门网格责任人





市水利部门网格责任人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市林业和园林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市水利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市治违办组织人员按“两违”案件处置标准进行核查





符合标准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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